附件

[bookmark: _GoBack]中峰镇自建房安全专项整治“百日行动”
工作领导小组

一、领导小组名单
组  长：蒋勇文    镇党委书记
曾  懿    镇党委副书记、镇长
副组长：石艳芳    镇副镇长
莫  寒    镇党委副书记
彭义凯    镇党委委员、副镇长
李本彦    镇党委委员、副镇长
蒋潇霄    镇党委委员、统战委员
陈星华    镇党委委员、武装部长
蒋泽银    镇党委委员、纪委书记
伍星明    镇党委委员、政法委员
莫丹桂    镇副镇长 
成  员：赵辅琼    镇乡村建设综合服务中心主任
王佳中    镇派出所副所长（主持工作）
黄万里    镇经济发展办公室主任
李继权    镇农业农村综合服务中心主任
肖本清    镇中心校校长
吴隆斌    实验中学校长
谭逢健    镇卫生院院长
周小荣    镇市场监督管理所所长
李禹君    镇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和信访办公室主任
胡景仲    镇乡村建设综合服务中心副主任
各村书记、支书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镇乡村建设综合服务中心，办公室主任由彭义凯担任，副主任由赵辅琼担任，领导小组日常工作由胡景仲具体负责。
二、领导小组职责
（一）领导小组工作职责。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南长沙居民自建房倒塌事故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贯彻李克强总理批示要求，按照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民政府及市委、市政府工作部署，统筹推进全县专项整治工作及长效管理，研究制定全镇专项整治工作方案；组织开展全镇自建房全面排查、分类整治，制定长效管理措施；推进经营自建房安全专项整治“百日行动”。 
（二）	领导小组定期或不定期召开会议，会议由组长主持或其委托的副组长主持。
（三）领导小组办公室主要工作职责为贯彻落实自治区、桂林市、资源县关于自建房安全专项整治工作部署；督促检查领导小组议定事项的落实情况，研究解决工作推进中的问题，对专项整治工作进行调度。加强工作统筹，建立工作例会、通报、联合督导等工作机制，确保会议议定事项及时贯彻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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